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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运输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股东持股情况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 本次持股变动基本情况 

（一） 投资者股份变动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 

性质 

本次股份变动前 本次股份变动后 
变动

时间 

变动

方式 股数（股） 
占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股本

比例 

河 北

冀 春

化 工

有 限

公司 

合计持

有股份 

21,668,800 21.67% 5,664,348 5.66% 2025

年 2

月 14

日 

执行

法院

裁定、

股份

转让 

其中：

无限售

股份 

21,668,800 21.67% 5,664,348 5.66% 

     

有限售

股份 

0 0% 0 0% 

河 北

惠 华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合计持

有股份 

0 0% 16,004,452 16.00% 2025

年 2

月 14

日 

执行

法院

裁定、

股份

转让 

其中：

无限售

股份 

0 0% 16,004,452 16.0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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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有限售

股份 

 

2015 年 4 月 10日，沧州运输集团股份公司股票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并公开

交易，权益变动发生日为集合竞价交易方式。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下发持股 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名单查询，河北冀春化工有限公司（下

称“冀春化工”）通过执行法院裁定、股份转让方式，减持挂牌公司 16,004,452

股，拥有权益比例从 21.67%变为 5.66%；河北惠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惠

华地产”）通过执行法院裁定、股份转让方式，增持挂牌公司 16,004,452股，拥

有权益比例从 0%变为 16.00%。 

 

（二） 股份变动涉及的相关股权转让协议、行政批准文件、司法裁定书的主要

内容 

司法裁定书主要内容： 

一、将被执行人河北冀春化工有限公司持有的沧州运输集团股份公司

16,004,452 股股票作价 51,854,424.48 元以物抵债给申请执行人河北惠华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沧州运输集团股份公司登记在河北冀春化工有限公司名下

的 16,004,452 股股票所有权自本裁定送达申请执行人河北惠华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时起转移。 

二、申请执行人河北惠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可持本裁定书到登记机构办

理相关产权过户登记手续。 

三、剩余款项继续执行。 

 

（三） 投资者基本情况 

1、 法人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河北冀春化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孙洪增 

实际控制人 宋吉春 

成立日期 1996年 11 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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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单位：元） 150,000,000 

住所/通讯地址 河北沧东经济开发区 

经营范围 

生产二甲醚、批发甲醇、二甲苯异构体混合物、

甲苯、苯、1-乙烯、甲醇钠、石脑油、甲基叔丁

基醚、丙烯酸树脂涂料（其中甲醇储存经营，其

余无储存经营），批发其他化工产品、车用尿素

（不含危险化学品）等 

公司类型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股权结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92160130611XG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是 

 

公司名称 河北惠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郑建志 

实际控制人 郑浩博 

成立日期 2009年 6月 17 日 

注册资本（单位：元） 50,000,000 

住所/通讯地址 晋州市健康路东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销售，出租和管理自建商品房及配套设施，

物业管理，房地产信息咨询（中介除外），企业形象策划，

家居装饰及设计，商业装饰及设计（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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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公司类型 房地产业 

股权结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18367416508XM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

戒对象 
否 

 

2015 年 4 月 10日，沧州运输集团股份公司股票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并公开

交易，权益变动发生日为集合竞价交易方式。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下发持股 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名单查询，冀春化工通过执行法院裁

定、股份转让方式，减持挂牌公司 16,004,452股，拥有权益比例从 21.67%变为

5.66%；惠华地产通过执行法院裁定、股份转让方式，增持挂牌公司 16,004,452

股，拥有权益比例从 0%变为 16.00%。 

本次持股权益变动前，冀春化工直接持股 21,668,800 股，占比 21.67%，合

计权益占比 21.67%；惠华地产直接持股 0股，占比 0%，合计权益占比 0%；本次

权益变动后，冀春化工直接持股 5,664,348股，占比5.66%，合计权益占比5.66%，；

惠华地产直接持股 16,004,452股，占比 16.00%，合计权益占比 16.00%。 

 

二、 所涉及后续事项 

上述股份变动情况会导致第一大股东发生变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生

变化，未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影响。 

 

股东权益变动涉及投资者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不涉及披露收购报告书、要

约收购报告书等文件。 

 

三、 备查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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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持股 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名单 

（二）持股 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三）河北省晋州市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3）冀 0183执恢 310号之四】 

 

 

 

 

沧州运输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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